关于《2017年中诚信托诚祥1号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监管服务费第五期收费申请

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：
根据贵我双方于2017年11月签订的《2017年中诚信托诚祥1号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后监管服务协议》【合同编号：2017JH0347TG01号】，以及2020年1月签订的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【合同编号：2017JH0347TG01BC01】、2020年11月签订《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二》【合同编号：2017JH0347TG01BC02】的的投后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，以上统称 “监管服务协议”，约定：
1、自2020年6月21日至2020年12月20日，我司实际监管天数为183天，一名驻场人员应结算的服务费用为: 
60万元/ 365天×183 = 300,821.92元
2、自2020年6月21日至2020年12月20日，依据补充协议一增派一名驻场人员的实际监管天数为183天，应结算的服务费用为:
 40万元/ 365天×183 = 200,547.95元
3、自2020年11月10日至2020年12月20日，依据补充协议二增派一名驻场人员的实际监管天数为41天，应结算的服务费用为:
 60万元/ 365天×41 = 67,397.26元
截至2020年12月20日，贵公司合计应支付监管服务费用共计为:人民币568,767.13元。

特此申请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-12-23
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：
支付信息
户名：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86851016636
开户行：交通银行北京中轴路支行
开户账号：110060739018010013379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840室
电话：822515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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